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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公告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(一)关联交易概述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

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经营发

展需要, 与关联方发生了如下关联交易：

1、公司与关联方广州市本森贸易有限公司（现更名为：广州市

本森化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广州本森”）于 2014 年 9

月 5日签订了《框架协议书》，约定由广州本森向公司供货，供货时

间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6月 30 日，公司于 2014 年、2015

年分别向广州本森支付了 706 万元、293 万元的预付款，广州本森共

计向公司提供了 5,099,516.78 元(不含税)的原材料。后来由于广州

本森经营不善无法按期供货，广州本森于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

月期间共向公司退回预付购货款 4,023,565.37 元。

公司与广州本森实际发生的购买原材料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

下：

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时间
发生额(不含

税、元)

总计(不含税、

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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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本森贸易有

限公司（现更名为：

广州市本森化工电

子商务有限公司）

购买原材料

2014 年 9 月至

2014 年 12 月 3,795,217.70

5,099,516.78
2015 年 1 月至

2015 年 4 月 1,304,299.08

2、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

2015 年 1 月 4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时任董事长杨派

钿占用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1,300 万元用于个人资金周转。截止 2016

年 8 月 10 日，上述非经营性资金 1,300 万元已全部归还。公司现已

不存在未消除的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。

3、关联方代收代付款项

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谢銮卿于 2015 年、2016 年为公司代收销

售款 2,579,723.00 元、353,100.00 元，为公司代付购买存货及支付

费用款项 2,098,570.24 元、328,687.18 元。公司已意识到公司的会

计核算体系存在重大缺陷，目前已清理规范。

(二)关联方关系概述

杨派钿先生是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是公司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谢銮卿女士的配偶；

谢銮卿女士是公司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是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杨派钿先生的配偶；

广州市本森贸易有限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 11 日之前是公司实际

控制人谢銮卿及公司监事会主席谢瑞昌的弟弟谢瑞华投资设立的企

业，谢瑞华原持有广州本森 80%的股权，担任广州本森法定代表人、

执行董事兼经理；2016 年 11 月 11 日，广州本森工商变更了法定代

表人、执行董事兼经理，谢瑞华不再担任广州本森的法定代表人、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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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董事兼经理，谢瑞华将持有的 80%股权转让予第三人，不再持有广

州本森的股权，因此，广州本森曾属于公司的关联方。

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。

(三)表决和审议情况

2018 年 3 月 16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陈署岚回避表

决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 票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(四)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

不存在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(一)关联方基本情况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

杨派钿
汕头市龙湖区

****
- -

谢銮卿
汕头市澄海区

****
- -

广州市本森化工电子商务有

限公司

广州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科学大

道 97 号 406 号

有限责任公司

（自然人投资

或控股）

李成亮

(二)关联关系

杨派钿先生是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是公司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谢銮卿女士的配偶；

谢銮卿女士是公司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是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杨派钿先生的配偶；

广州市本森贸易有限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 11 日之前是公司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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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人谢銮卿及公司监事会主席谢瑞昌的弟弟谢瑞华投资设立的企

业，谢瑞华原持有广州本森 80%的股权，担任广州本森法定代表人、

执行董事兼经理；2016 年 11 月 11 日，广州本森工商变更了法定代

表人、执行董事兼经理，谢瑞华不再担任广州本森的法定代表人、执

行董事兼经理，谢瑞华将持有的 80%股权转让予第三人，不再持有广

州本森的股权，因此，广州本森曾属于公司的关联方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1、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, 公司与关联方广州本森于 2014 年 9月

5日签订了《框架协议书》，约定由广州本森向公司供货，供货时间

自 2014 年 10 月 1日至 2015 年 6月 30 日，公司于 2014 年、2015 年

分别向广州本森支付了 706 万元、293 万元的预付款，广州本森共计

向公司提供了 5,099,516.78 元（不含税）的原材料。后来由于广州

本森经营不善无法按期供货，广州本森于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

月期间共向公司退回预付购货款 4,023,565.37 元。

2、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

2015 年 1 月 4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时任董事长杨

派钿占用公司非经营性资金1,300万元用于个人资金周转。截止 2016

年 8 月 10 日，上述非经营性资金 1,300 万元已全部归还。公司现已

不存在未消除的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。

3、关联方代收代付款项

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谢銮卿于 2015 年、2016 年为公司代收销

售款 2,579,723.00 元、353,100.00 元，为公司代付购买存货及支付

费用款项 2,098,570.24 元、328,687.18 元。公司已意识到公司的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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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核算体系存在重大缺陷，目前已清理规范。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

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市场一般经营规则进行，与其

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，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，遵照公

平、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，上述关联交易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

(一)必要性和真实意图

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所发生

的交易，有利于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公司发展，是合理、必

要的。

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系用于股东个人流动资金周转。事项发

生时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提交公司决策程序，截止 2016 年 8 月

10 日，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全部归还。公司现已不存在未消

除的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。

关联方代收代付款项系由于公司客户付款要求及公司现金流紧

张等原因导致，公司已意识到公司的会计核算体系存在重大缺陷，目

前已清理规范。

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，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

方占用挂牌公司资金，杜绝关联方代收代付款项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

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，完善内控制度及信息披露制度，提高相关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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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业素质，严格按照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

联交易管理制度》及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，遵守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则制度，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

生，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，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。

(二)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上述关联交易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，对公司业务快速发

展具有重要作用，有利于促进公司稳定快速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。

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代收代付款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

成不利影响。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

《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

议》。

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8 年 3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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